
雷山县城区全域市政综合运维及社区配套服务项目合同
合同编号：XLCG-SZFW-20260612-HT
甲方（招标人/采购方）：黔东南州城乡建设运维投资有限公司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2390004804588X6
地址：贵州省黔东南州雷山县丹江镇永乐路国资运营大厦10楼采购运维部
联系电话：186****7295

乙方（中标人/服务方）：延州府（陕西）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610600MAB3ADJ945
企业性质：科技型城市综合服务集团企业
地址：陕西省延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白牙农贸市场3号楼二楼8201
联系电话：133****4000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贵州省城市市政公用事业运营服务管理规范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，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、公平公正、诚实守信、履约尽责的原则，就乙方承接雷山县城区全域市政综合运维及社区配套服务项目事宜，结合本项目招标文件、乙方投标文件、中标通知书全部内容，经双方友好协商，订立本合同，以资共同信守。
[bookmark: heading_0]第一条 项目概况
1.1 项目名称：雷山县城区全域市政综合运维及社区配套服务项目
1.2 项目编号：XLCG-SZFW-20260612
1.3 实施地点：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城区全域（含核心建成区、市政道路、城市绿地、公共广场、下辖社区及配套公共区域）
1.4 项目性质：城区全域一体化市政综合运维总包服务项目
1.5 履约要求：乙方需全程提供标准化、精细化、一体化城市运维服务，建立24小时应急保障机制、常态化巡检机制及完整台账管理制度，保障项目全域服务达标。
[bookmark: heading_1]第二条 服务期限
本项目服务周期为3年，具体服务起止时间：2026年07月01日至2029年06月30日。
合同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，乙方必须完成项目部搭建、管理及作业人员全员到岗、机械设备进场、运维物资就位，全面承接本项目所有服务工作，正式启动全域运维服务。
[bookmark: heading_2]第三条 合同价款及结算方式
3.1 合同总价款：人民币115286000.00元（壹亿壹仟伍佰贰拾捌万陆仟元整）。
3.2 价款性质：本价款为三年服务周期固定全费用包干价，包含项目人工薪酬、机械设备租赁及使用费、保洁养护耗材、物料运输、垃圾清运、设施维保、现场管理、安全文明作业、专项检测、税费、应急服务、台账资料编制、全程质保运维、项目管理、重大活动保障、极端天气应急处置等本项目全部相关费用。服务期内合同价格固定不变，甲方无需另行支付任何其他费用。
3.3 结算方式：本项目采用月度考核、季度结算、年度汇总的方式进行费用结算。甲方依据月度服务考核结果核算当期服务费用，考核合格后按季度足额拨付对应服务款项，年度完成总体验收后完成全年费用最终核对结算。
3.4 付款周期：双方约定每季度结束后15个工作日内，乙方提交合规结算资料、服务台账、考核报表，甲方审核无误后30个工作日内拨付当期服务费用。
[bookmark: heading_3]第四条 核心服务内容及标准
乙方需按照国家、贵州省、黔东南州及雷山县城市精细化管理标准，完成全域五大板块综合运维服务，具体内容及标准如下：
[bookmark: heading_4]4.1 城市环卫保洁服务
负责雷山县城区全域主次干道、支路、市政道路、人行道、城市广场、公共空地、绿化带边角、公共通道的常态化人工普扫、机械清扫、巡回保洁作业；完成全域生活垃圾、园林废弃物、公共杂物的分类收集、定点清运、转运处置；负责公共垃圾桶、垃圾收集点、环卫配套设施的日常清洁、消杀与管护；落实日常洒水降尘、路面高压冲洗、污渍清理，完成雨天积水疏通、秋冬季落叶专项清扫、冬季除雪除冰、卫生死角常态化整治工作，全面保障城区环境卫生干净整洁，满足属地环卫考核标准。
[bookmark: heading_5]4.2 园林绿化养护服务
负责城区市政公园、道路绿化带、行道树、景观绿植、公共绿地、社区绿化的全年常态化管养作业。具体包含苗木浇灌施肥、松土除草、病虫害绿色防控、绿植修剪整形、枯枝败叶清理、缺株补植、苗木防寒防暑、景观修复、绿化附属设施维护等全套养护工作，持续保障城区绿化景观完好、长势优良，提升县域城市绿化风貌，绿化养护考核合格率100%。
[bookmark: heading_6]4.3 市政设施运维服务
负责城区市政道路、防护护栏、路名牌、标识标牌、公交设施、隔离设施、井盖、雨水篦子、排水沟渠等市政附属设施的日常巡检、清洁养护、故障排查、简易维修、疏通清淤、隐患整改；对公共设施破损、松动、缺失、老化等问题及时处置、上报并闭环整改，保障全域市政设施完好率、运行安全率达标，确保城市基础设施稳定运行。
[bookmark: heading_7]4.4 市容秩序管理服务
配合雷山县城管、住建主管部门开展城区常态化市容秩序辅助管控工作，包含沿街占道经营劝导、违规堆放清理、户外广告及店招店牌合规巡查、市容乱象排查整治、城市文明督导、重大活动市容保障、突发市容问题应急处置，协助规范城区市容环境，维护城市整洁有序的整体风貌。
[bookmark: heading_8]4.5 社区综合服务
覆盖城区下辖各社区公共楼道、公共场地、休闲区域、配套广场的环境保洁、绿化养护、公共设施管护；开展社区环境专项整治、便民配套服务、节假日氛围布置、文明创建保障、应急保洁运维等综合服务，完善基层城市运维服务体系，全面提升县域社区人居环境品质。
[bookmark: heading_9]4.6 配套增值服务
乙方需无条件承接城区重大节庆、专项检查、大型活动环境保障及极端天气应急处置、日常运维台账报送、主管部门迎检保障等配套服务，实现雷山县城区城市运维服务标准化、精细化、一体化闭环管理。
[bookmark: heading_10]第五条 服务质量考核标准
5.1 本项目所有服务作业严格遵循《贵州省城市环境卫生作业质量标准》《城市园林绿化养护技术规程》《市政设施养护管理规范》及黔东南州、雷山县城市精细化管理相关考核标准执行。
5.2 全域环境卫生、绿化景观、市政设施完好率、市容秩序、社区服务质量满足属地主管部门月度、季度、年度考核要求，考核合格率须达到100%。
5.3 乙方须建立快速应急处置机制，针对突发环境问题、设施隐患、恶劣天气保障、重大活动保障等场景做到高效响应、闭环处置，确保城区城市运维工作平稳有序。
5.4 甲方及属地主管部门有权对乙方服务质量进行随机抽查、月度考核、季度考评，考核结果作为服务费用拨付、履约评价、奖惩及合同存续的核心依据。
[bookmark: heading_11]第六条 双方权利与义务
[bookmark: heading_12]6.1 甲方权利与义务
（1）甲方有权对乙方的作业流程、服务质量、人员设备配置、台账管理、应急处置等工作进行全程监督、检查、考核与指导，对不合格服务有权要求乙方限期整改。
（2）甲方负责协调属地城管、住建、社区等相关部门，为乙方正常履约提供必要的工作对接支持。
（3）甲方按照本合同约定，按时足额向乙方拨付服务费用。
（4）甲方有权对乙方违约行为进行追责，依据考核结果落实奖惩措施。
[bookmark: heading_13]6.2 乙方权利与义务
（1）乙方严格按照招标文件、投标承诺、本合同条款及行业标准开展全部服务工作，保证服务质量达标。
（2）乙方须配备足额专业管理团队、持证作业人员、标准化机械设备，建立24小时应急响应机制、日常巡检机制及完整台账管理制度。
（3）乙方承担作业期间全部安全责任，严格落实安全文明作业规范，杜绝安全事故、违规作业、扰民作业等问题，作业期间发生的人员伤亡、财产损失、安全事故及第三方纠纷，均由乙方全权承担。
（4）乙方无条件配合甲方及属地主管部门的各项检查、考评、迎检、专项整治工作，及时整改各类问题，按时报送运维台账及相关资料。
（5）乙方不得擅自转包、分包本项目，不得擅自停运、减量作业，不得擅自变更作业标准与服务内容。
[bookmark: heading_14]第七条 履约保证金
7.1 本合同签订前，乙方需按照甲方要求缴纳项目履约保证金，履约保证金金额、缴纳方式、退还条件按照甲方招标文件及属地采购管理规定执行。
7.2 服务期内，若乙方出现服务不达标、违约整改、安全事故、投诉纠纷等问题，甲方有权从履约保证金中扣除相应违约金及整改费用；合同期满、乙方无任何违约、无遗留问题、完成全部履约验收后，甲方无息退还剩余履约保证金。
[bookmark: heading_15]第八条 违约责任
8.1 若乙方月度服务考核不合格，甲方有权扣除当月部分服务费用，并责令乙方3日内完成全面整改；连续两个月考核不合格，甲方有权中止合同、扣除全部履约保证金，并追究乙方违约责任。
8.2 乙方存在擅自转包、分包项目、擅自停运、缩减作业人员设备、降低服务标准等严重违约行为的，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、取消乙方履约资格、扣除全部履约保证金，同时乙方需承担甲方全部经济损失。
8.3 乙方作业期间发生安全事故、重大投诉、负面舆情，影响县域城市运维考评及甲方声誉的，甲方有权视情节扣除服务费用、追究违约责任，情节严重的直接解除合同。
8.4 甲方无正当理由逾期拨付服务费用的，需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向乙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。
[bookmark: heading_16]第九条 合同变更、解除与终止
9.1 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双方可协商一致后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9.2 因国家政策调整、属地政府规划变更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项目无法继续履约的，双方可协商解除合同，按照实际履约时长据实结算服务费用，互不承担违约责任。
9.3 乙方出现严重违约、拒不整改、无法达标履约等情形，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合同。
9.4 合同期满，双方无争议、无遗留问题，本合同自动终止；乙方如需续约，需按照甲方后续采购流程重新参与招标。
[bookmark: heading_17]第十条 争议解决
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争议、纠纷，双方优先友好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[bookmark: heading_18]第十一条 其他约定
11.1 本合同、项目招标文件、乙方投标文件、答疑纪要、中标通知书、乙方履约承诺文件为本项目完整履约体系文件，具备同等法律效力。
11.2 乙方全程自主承担项目人员薪酬、社保、安全管理等全部用工责任，甲方与乙方作业人员无劳动关系、劳务关系，不承担任何用工风险及责任。
11.3 本合同所有条款均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，双方严格遵照执行，不得擅自变更。
[bookmark: heading_19]第十二条 附则
12.1 本合同一式肆份，甲方执贰份，乙方执贰份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12.2 本合同为项目正式履约、考核、结算、验收、追责的唯一法定依据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黔东南州城乡建设运维投资有限公司
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人（签字）：______________
签订日期：2026  年 06 月  12 日
乙方（盖章）：延州府（陕西）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
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人（签字）：______________
[bookmark: _GoBack]签订日期：2026 年 06 月12 日


